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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七届七十六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

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

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

《公司章程》）有关规定，作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公司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就公司七届七十六次董事会审议

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董事意见：

一、关于投资建设国家能源集团内蒙古上海庙电厂 2×100

万千瓦机组新建工程项目的议案

1.上海庙发电项目属于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的

12 条重点输电通道配套电源，受电端电网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电

力市场。同时，项目建设条件基本落实，具有较好的投资收益及

较强的抗风险能力,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电源结构和资产布

局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2.本项目合作方为控股股东国家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国家

能源集团国源电力有限公司，双方合作可以进一步发挥集团优

势。同时，上海庙四台机组统筹规划公用系统，可以整合资源配

置，最大程度降低重复建设和工程造价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

体股东利益。

3.本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未损害公司及股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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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向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、国家能源集团国源电力

转让公司所属七家煤电企业股权及资产的议案

1.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、国家能源集团国源

电力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。本次公

司将所持有的七家煤电企业股权、资产转让至上述两家公司，可

以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布局，改善公司财务指标，增强公

司核心竞争力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。

2.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定价原则公允，协议条款公平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及股

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。

3.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、国众联资产评估土

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是合法的评估机构，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没有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，同时

与相关各方亦没有个人利益或偏见，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

观、独立、公正和科学的原则，评估结果公允、合理。

我们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。

独立董事：李秀华、高德步、肖湘宁、吕跃刚


